西安体育学院2020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简章

文章来源： 发布日期：2020-03-09

一、学校概况

西安体育学院创办于1954年，原名西北体育学院，1956年更名为西安体育学院，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六所体育高等院校之一，原直属国家体育总局（国家体委），2001年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，是国家体育总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院校，陕西省“国内一流学科”建设高校，陕西省拟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立项建设单位。

学校现有校本部、沣峪、鄠邑三个校区，设有11个学院（体育教育学院、运动训练学院、社会体育与休闲体育学院、武术学院、健康科学学院、体育经济与体育管理学院、体育艺术学院、体育传媒学院、足球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）、1部（研究生部）、1校（附属竞技体育学校），目前在校本科生8200余人，硕士研究生780余人。另外，学校承担国家级竞技体育训练任务，分别与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共建中国竞走学校，与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共建中国掷球学院，并组建了跨项国家冰壶队。

学校拥有2个一级学科和10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，涵盖了文、理、经、管、教、医、艺7个学科门类20个本科专业。已建成有国家级一流专业1个（体育教育专业）、省部级一流专业2个（运动训练专业、运动人体科学专业）；省部级教学团队6个；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（田径）、省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5门（学校体育学、篮球、足球、排球、体育概论、运动生理学、运动解剖学、体育保健学、运动生物力学、健美操、艺术体操、体育经济学、体操、武术散打、武术套路）；省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5个；省部级实验教学实验中心4个。

学校“体育学”和“心理学” 两个一级学科，在10个二级学科方向（体育教育训练学、运动人体科学、体育人文社会学、民族传统体育学、体育管理学、体育艺术学、运动康复学、应用心理学、运动医学、课程与教学论）招收硕士研究生，与上海体育学院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。学科团队中现有硕士生导师145人（含外聘导师）。建校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出5万余名体育教师、教练员、运动员和体育科研、体育新闻、体育经营与管理等专门人才。

学校注重国际及港澳台交流与合作，先后与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所大学、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，与友好院校及国际体育组织和协会保持良性互动，常年开展教师、教练、学生短期交换和交流，保持科研成果及前沿理论互通，促进双方学科专业发展。学校注重国际及港澳台学生的招收及培养，积极拓宽宣传渠道，完善留学生培养方案，目前有数名留学生在校攻读学历。

 （二）学校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区含光路北段65号。

 （三）学校网址http://www.xaipe.edu.cn/jlxy/。

 （四）办学性质：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。

 （五）办学层次：本科，研究生。

 （六）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学生按照西安体育学院培养方案要求修满学分，德智体美劳达到本科毕业要求，准予毕业，发给西安体育学院本科毕业证书（证书种类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证书）。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，授予学士学位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符合以下申请条件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可向我校提交入学申请：

1、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；

2、参加当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（以下简称学测）且在语文、数学、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级（含）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。

3、申请我校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可在我校发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3个专业作为专业志愿。

三、招生专业及名额

  （一）2020年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专业：

1.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，授予教育学学位。

   2．体育教育专业，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。

   3、社会体育专业，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。

   4、特殊教育专业，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。

   5、休闲体育专业，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。

   6、新闻学专业，授予文学学位。

   7、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，授予管理学学位。

   8、公共事业管理专业，授予管理学学位。

   9、康复治疗学专业，授予理学学位。

   10、应用心理学专业，授予理学学位。

   11、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，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。

   12、舞蹈表演专业(国际标准舞、健美操、啦啦操、街舞)，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。

   13、舞蹈学专业，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。

  （二）2020年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共计10名。

四、报名时间

即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止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请有意向者按照下述要求将材料彩色扫描件（需清晰可读）发至：jiaoliuzhongxin @xaipe.edu.cn，电子邮件标题为：2020年台湾学测生申请材料+姓名。

1.申请表（见附件，请同时发送word版和签名的扫描件）；

2.台湾居民居住证或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；

3.所在高中学生证；

4.学测成绩单（含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）；

5.高中成绩单（必须加盖中学印章）；

6.有关申请人经历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；

7.个人签字或签章的《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》（见附件，原件、扫描版、影印版均可）。

8、报考舞蹈表演、舞蹈学、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专业还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考生须提供报考项目视频作品一份，视频要求以西安体育学院本科招生网后续所发通知为准。

我校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将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确认。若未收到确认邮件，请与我校联系。（上述申请材料无需邮寄纸质材料，原件在面试时需现场验视）

六、选拔程序

1.资格审核：我校将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报请教育部考试中心核实学测成绩。审核结果将在我校招生办公室、国际交流中心网页（网址：http://www.xaipe.edu.cn/jlxy/）公布。

2.面试：我校将对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进行面试，具体面试专业、形式和时间将通过电子邮件另行通知。

七、录取原则

学校将主要根据考生的学测成绩、面试情况以及专业志愿择优录取。经学校确认录取名单后，报送祖国大陆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（简称联招办），并由联招办统一办理入学录取手续。

八、学费及保障

1．学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，具体各专业收费标准请参考我校招生信息网相关介绍。

2．住宿费与大陆学生相同，与大陆学生同住（根据住宿条件收取）。

3．在读期间与大陆学生享受同等培养保障和待遇，按教育部及我校有关规定管理。

4、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。新生入校后，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生资格审查和身体复查，经复查不合格者，学校将视情况予以处理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凡发现以弄虚作假手段取得入学资格者，将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九、监督机制

1.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督促有关部门履行相应职责，负责受理考生投诉和来访。

纪检监察部门联系方式：86-29-88409404

2. 新生入学后，学校将组织体检和入学资格复查。凡弄虚作假者、不符合报名或录取条件者，一经核实将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十、本简章由西安体育学院国际交流中心负责解释。

联系方式：

国际交流中心电话：86-29-88409348

联系人：支老师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含光北路65号

邮编：710068

邮箱：jiaoliuzhongxin@xaipe.edu.cn

网址：http://www.xaipe.edu.cn/jlxy/
网址：http://www.xaipe.edu.cn/jlxy/info/1011/1271.htm
